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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0� � � � � �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2014-74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宜华地产

"

）

于

2014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公司

、

子公司梅州市宜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与梅州市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

案

》，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梅州房产公司与梅州市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梅州远源房产公司

）

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协议约定

：

本公司将持有平远县远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平远远源房产公司

）

50%

的股权转让给梅州远源房产公

司

。

具体内容请参阅

2014

年

6

月

10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

《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转让股权公

告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现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

1

、

公司已经收到协议对方梅州远源房产公司股权转让款

6390

万元

；

2

、

2014

年

10

月

23

日

，

公司按照协议约定

，

将平远远源房产公司

50%

的股权过

户给梅州远源房产公司

，

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

。

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

，

梅州远源房产公司持有平远远源房产公司

100%

的股权

，

宜华地产不再持有平远远源房产公司股权

。

特此公告

。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06�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4-038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电网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0

月

23

日

，

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其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

"

国家电网公

司

2014

年淮南

～

南京

～

上海

1000

千伏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

1000

千伏交流线路

工程瓷绝缘子集中招标活动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

（

以下简称

"

公示一

"

），

及

"

国

家电网公司

2014

年淮南

～

南京

～

上海

1000

千伏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

1000

千伏

交流线路工程复合绝缘子集中招标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

（

以下简称

"

公示二

"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我公司

"

）

为推荐中标候选人

，

现

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

一

、

项目概述

根据公示一

，

我公司为

1000

千伏交流线路工程瓷绝缘子招标活动包

1

、

包

2

的推荐中标候选人

,

预中标瓷绝缘子

253,734

只

，

金额为

10784.94

万元

；

根据公示

二

，

我公司为

1000

千伏交流线路工程复合绝缘子招标活动包

2

的推荐中标候选

人

,

预中标复合绝缘子

3,937

支

，

金额为

949.96

万元

。

以上预中标金额合计为

11,

734.90

万元

，

占公司

2013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8.83%

。

上述公示发布于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

详细内容请查看网站

：

https://ecp.sgcc.com.cn/

二

、

交易对手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

，

注册资金

2,000

亿元

，

该公司是以

投资

、

建设

、

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的特大型国有电力企业

。

2013

年度

，

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集中招标活动中的中标金额合计为

45,740

万元

，

占当年营业总收入的

73.38%

。

三

、

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我公司与国家电网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上述项目中标不会影响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

，

中标项目的合同履行将对公司

2015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

四

、

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根据前述公示

，

本次推荐中标候选人的公示期自

201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4

年

10

月

25

日

。

在公司获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前

，

项目合同的签署仍具有不确定

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谨慎决策

。

特此公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4-054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瑞康医药

”

或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已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

为进一

步落实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

办发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

），

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

，

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为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张仁华以及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汇添富基金

”），

其中

，

汇添富基金通过设立非结构化资产管理产品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份

，

分别为汇添富基金拟设立的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

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

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人已出具承诺

，

确认已知悉汇添富

—

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

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系汇添富基金自主管理的主动管理型资产管理产品

，

将不

干涉汇添富基金对该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管理行为

。

二

、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

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设立及资金募集情况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

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将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

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前设立

。

截至公告日

，

汇添富

—

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

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人已全部确定

，

均与汇添富基金签订了

《

认购意向及

保证金协议

》。

根据公司与汇添富基金签署的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之约定

，

汇添富基金已向

公司缴纳了

１

，

６００

万元的认购保证金

，

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准而汇

添富基金未按照认购合同的约定履行认购义务

，

其缴纳的认购保证金将归公司所有

。

根据汇

添富基金与相关资产管理计划拟认购人签署的

《

认购意向及保证金协议

》，

投资人应在基金

公司发出缴款通知时

，

依合同的约定一次性

、

及时

、

足额交付认购资金

，

否则应承担违约责

任

，

并支付违约金

。

汇添富基金已出具承诺

，

将通过一切合理且可行之手段确保资产管理计划用于参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核准

文件之后

，

在发行方案报送至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之前按时足额到位

。

同时

，

上述资产管理计

划的拟认购人均出具承诺

，

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核准文件之

后

，

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方案报送至中国证监会发行部之前按时足额将全部

认购资金缴付至汇添富基金指定的账户内

。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

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人名单及基本情况如下

：

１

、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拟认购委托人名单

自然人姓名

／

企业名称

身份证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

认购份额

（

万份

）

资金来源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１８８２ ４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上海诚鼎德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３７５７ ３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２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９５５６ ３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３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６４７６０５ ３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１１９ ２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上海欧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１１４８４３７ ４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７５１０ １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８２ １

，

１３０

自有资金

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

５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章小龄

３５０２０４１９５９０５＊＊＊＊＊＊ １

，

１３０

自有资金

林振

３３０８２５１９７８０６＊＊＊＊＊＊ ２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马文炳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７２０１＊＊＊＊＊＊ ５００

自有资金

黄梅

３６０５０２１９７７０１＊＊＊＊＊＊ ２４０

自有资金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２

、

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拟认购委托人名单

自然人姓名

／

企业名称 身份证号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认购份额

（

万份

）

资金来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７５１０ １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８２ １

，

１３０

自有资金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８３ １

，

０４０

自有资金

刘雁

１４０１０２１９７３０６＊＊＊＊＊＊ ３００

自有资金

许静雅

０５０３０６＊＊

（

台胞证

）

３００

自有资金

陈鱼海

３３０１２４１９８１０８＊＊＊＊＊＊ ３００

自有资金

傅善平

５１２２０１１９６５０１＊＊＊＊＊＊ ８００

自有资金

毕文荣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６０５＊＊＊＊＊＊ ３００

自有资金

沈学琴

３２０９２２１９７６０５＊＊＊＊＊＊ １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王树美

３７０７２８１９５１０９＊＊＊＊＊＊ ３

，

１３０

自有资金

管立红

３６０１０２１９６３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周红波

４２２２０２１９７２１０＊＊＊＊＊＊ ３００

自有资金

田俊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７０８＊＊＊＊＊＊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陈雁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３１１＊＊＊＊＊＊ ３００

自有资金

孙斯惠

３６２４２２１９７３１１＊＊＊＊＊＊ １５０

自有资金

钱芳

３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４１０＊＊＊＊＊＊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周亚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４０７＊＊＊＊＊＊ ５００

自有资金

陈蕾

３１０１０１１９７８１１＊＊＊＊＊＊ １１０

自有资金

李金红

３７０２０５１９８１０６＊＊＊＊＊＊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陈莉莉

３２０３８２１９９０１２＊＊＊＊＊＊ １５０

自有资金

薛小兴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７００５＊＊＊＊＊＊ ４２０

自有资金

何光齐

５１０２３１１９４８０９＊＊＊＊＊＊ ２００

自有资金

周萍

３１０２２４１９７６０２＊＊＊＊＊＊ ２００

自有资金

杜玉峰

１１０１０７１９７７０３＊＊＊＊＊＊ ３００

自有资金

张水玉

３２０６２６１９５６０６＊＊＊＊＊＊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陆莲娣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４８１０＊＊＊＊＊＊ １００

自有资金

梅载欣

３１０１０７１９８２１１＊＊＊＊＊＊ １００

自有资金

王春华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４８０７＊＊＊＊＊＊ ３００

自有资金

沈松花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５０８＊＊＊＊＊＊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郑向阳

３３０６２１１９７００２＊＊＊＊＊＊ １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薛在英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４４０４＊＊＊＊＊＊ ２００

自有资金

徐新喜

３３０６２５１９６８０１＊＊＊＊＊＊ ２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金莉

３３０１２３１９６７１２＊＊＊＊＊＊ ５００

自有资金

吴冬

３１０１０６１９７９０１＊＊＊＊＊＊ ５００

自有资金

杨华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６１２＊＊＊＊＊＊ ２００

自有资金

章小龄

３５０２０４１９５９０５＊＊＊＊＊＊ ４５０

自有资金

梁晓蒙

３３０３８２１９８４０７＊＊＊＊＊＊ ６００

自有资金

王卓颖

３２０２０３１９７６０３＊＊＊＊＊＊ ５００

自有资金

朱佩芳

３１０１１５１９７９１０＊＊＊＊＊＊ １００

自有资金

许玥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８６０６＊＊＊＊＊＊ １４０

自有资金

章军荣

３３２６２３１９７４０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孔友红

３２０４２１１９７７１０＊＊＊＊＊＊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陈桂秋

３６０１０３１９５０１０＊＊＊＊＊＊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刘瑞元

３６０３０２１９７４０９＊＊＊＊＊＊ ２５０

自有资金

袁伯银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５０７＊＊＊＊＊＊ ３００

自有资金

李月才

３１０２２２１９６２０５＊＊＊＊＊＊ ２００

自有资金

何一鸣

３３２５２４１９６８０４＊＊＊＊＊＊ １００

自有资金

方昊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７６０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陈炽寅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０１２＊＊＊＊＊＊ ２００

自有资金

杜晓海

３１０２２２１９７３０１＊＊＊＊＊＊ ２００

自有资金

黄本尧

４２２８２２１９７２０５＊＊＊＊＊＊ １５０

自有资金

朱春富

２２０１０２１９７７０１＊＊＊＊＊＊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张庆

５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９０９＊＊＊＊＊＊ ３００

自有资金

高小华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７１０４＊＊＊＊＊＊ ２００

自有资金

栾杰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７００４＊＊＊＊＊＊ ３００

自有资金

梁峙峰

１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４０１＊＊＊＊＊＊ ５５０

自有资金

王虎

３２０１１３１９６８０１＊＊＊＊＊＊ ２４０

自有资金

欧阳文生

１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７０３＊＊＊＊＊＊ １４０

自有资金

徐曼

３３０３０２１９７９０１＊＊＊＊＊＊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黄萍

４３０１０２１９５６０３＊＊＊＊＊＊ １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徐丹

ＨＡ９０８６＊＊＊ ２００

自有资金

刘晓东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４０８＊＊＊＊＊＊ １００

自有资金

谭会晓

２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４０６＊＊＊＊＊＊ ２７０

自有资金

谢红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８０３＊＊＊＊＊＊ ８００

自有资金

李鑫

１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１１＊＊＊＊＊＊ ２００

自有资金

杨征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８１０１＊＊＊＊＊＊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徐雅琳

２３０６０２１９６３０８＊＊＊＊＊＊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闻国平

３６２２２８１９７５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姜慧

３３０３０２１９７５０４＊＊＊＊＊＊ １００

自有资金

何浪

２１０３０２１９６２０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董继平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６０７＊＊＊＊＊＊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陈军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７００９＊＊＊＊＊＊ １００

自有资金

曹宝连

１３２８２２１９５６１０＊＊＊＊＊＊ ２００

自有资金

方明理

４３０２１９１９６３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方金枝

３６２３２３１９４３０６＊＊＊＊＊＊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冯凌新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３０４＊＊＊＊＊＊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郭林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５０１＊＊＊＊＊＊ ２００

自有资金

张亚煜

３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１０４＊＊＊＊＊＊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张可

４６０１００１９７７１１＊＊＊＊＊＊ １００

自有资金

董梦玉

３２０５２０１９４９０１＊＊＊＊＊＊ ２００

自有资金

王玲

２２０３０２１９７２１０＊＊＊＊＊＊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刘培荣

２２０１０３１９７１１２＊＊＊＊＊＊ ２００

自有资金

张令玮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２１１＊＊＊＊＊＊ １５０

自有资金

张梅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７１１１＊＊＊＊＊＊ ２００

自有资金

黄安琪

４４０２２９１９８７１１＊＊＊＊＊＊ １００

自有资金

舒宏

３１０２２２１９６７０４＊＊＊＊＊＊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唐雷

３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８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阚玲娟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７７０６＊＊＊＊＊＊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张春梅

３１０２２７１９７１０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王木桂

４２０１０５１９４９０９＊＊＊＊＊＊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吴晓岚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７３０９＊＊＊＊＊＊ ２００

自有资金

张瑾

３１０１０１１９７４０８＊＊＊＊＊＊ ２００

自有资金

陈苏勤

６１０１２１１９６０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陈海平

３３０３０４１９７９０７＊＊＊＊＊＊ １００

自有资金

施顺华

３２０９２６１９６２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刘艳萍

３２０９２６１９６１０５＊＊＊＊＊＊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刘以非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７００６＊＊＊＊＊＊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高乐琪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９０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邱榕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２１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章晓仑

３３２６０２１９７７０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臧晓蕾

４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４０２＊＊＊＊＊＊ １００

自有资金

原舒

３２０５８３１９７９１１＊＊＊＊＊＊ １３０

自有资金

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３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拟认购委托人名单

自然人姓名

／

企业名称 身份证号 认购份额

（

万份

）

资金来源

程义全

３３０７２４１９７２０２＊＊＊＊＊＊ １０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４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拟认购委托人名单

自然人姓名

／

企业名称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认购份额

（

万份

）

资金来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８２ １０

，

０００

自有资金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三

、

关于不存在公司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况

，

以及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中不存在公司的关联方的情况说明

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

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

，

承诺均以自有资金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的独立投资行为

，

投资者自愿承担投资风险

，

不存在接

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

，

不存在接受公司及公司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

。

上述

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人中不存在公司的关联方

，

包括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５％

的股东

，

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近亲属

。

汇添富基金作为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

，

已作出承诺

，

确认并保证上述资产管理计划没

有且不会接受公司及公司关联方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

资产管理计划现有投资人

中不存在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５％

的股东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近亲属

，

并

将不会以任何形式向上述利益相关方出售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

公司

、

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韩旭

、

张仁华夫妇均已出具承诺

，

确认不以自己或

他人名义

，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提供任何形式

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

亦不会对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所获的收益作出保

底承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安排

。

公司关联方已出具承诺

，

将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投资汇添富

—

优势医药企业定

增计划

４

号

、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瑞康健康之

家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或产品

。

特此公告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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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上市以来

，

一直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以及中国证

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并在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指导下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

，

规范公司运营

，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

促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

目前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报非公开发行股票正处于审核阶段

，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要

求

，

将最近五年来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履行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

采取的有关监管措施情况说明如下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副总经理韩松出具

《

关于

对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松的监管函

》（

中小板监管函

［

２０１３

］

第

２５

号

），

指

出韩松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买入瑞康医药股票

２

，

４００

股

，

涉及金额

８７

，

２６４

元

，

而公司预约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韩松作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在定期报告

前

３０

日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

且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没有提前以书面方式通知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

，

违反了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３．１．８

条和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３．８．３

条

、

第

３．８．１６

条的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董事会立即就此事对韩松进行了批评教育

，

再次对其强调了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窗口期禁止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

，

其本人也深刻认识到其行为的错

误

，

承诺再不会出现此类违反上市公司规定的行为

。

公司和韩松本人共同承诺

，

其购买的公

司股票在六个月内不进行交易

，

六个月后如交易

，

产生的收益全部上缴公司

。

除上述情况外

，

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

处罚的情形

。

特此公告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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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效益的风险提示

及相关防范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

总股本亦相应增加

。

本

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虽将合理使用募集资金

，

但达到预期效果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

。

因此

，

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

同时

，

本公告中公司对经

营数据的假设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瑞康医药

”

或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已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目前正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

为进一

步落实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

办发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

），

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

，

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一

）

财务指标计算主要假设和前提条件

（

１

）

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

５９

，

３７６

，

５４６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含发行

费用

）；

（

２

）

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底实施完毕

；

（

３

）

公司不进行

２０１４

年中期分红

；

（

４

）

宏观经济环境和医药商业市场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国家主管政府部门没有

对公司所处行业进行重大政策调整

；

（

５

）

在预测公司期末所有者权益时

，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

２０１４

年预测实现的净

利润之外

，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

（

６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三季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公司净利润

１２

，

９１２．７５

万元

，

同比增长幅

度为

２９．３２％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９

元

，

同比增长幅度为

１１．５７％

，

做出

２０１４

年全年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全年增长

３０％

的假设

。

（

二

）

对公司主要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

，

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具体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

末

２０１４

年度

／

末

总股本

（

股

）

１０８

，

９４７

，

６００．００ ２７７

，

２７１

，

７４６．００

本期现金分红

（

元

）

１１

，

２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７０７

，

９２６．０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

元

） —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月份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元

）

９１６

，

４０８

，

６５４．６９ １

，

６３１

，

６８８

，

３１５．９８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计

（

元

）

１４３

，

５５４

，

９３０．８０ １８６

，

６２１

，

４１０．０４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元

）

１

，

６３１

，

６８８

，

３１５．９８ ３

，

００３

，

６０１

，

８００．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５

【

注

１

】

０．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５ ０．８４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４９

【

注

２

】

１０．８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３１％ １０．２６％

注

１

：

由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公司完成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权

益分配方案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

———

每股收益

》

及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

》

第

９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对

２０１３

年的基

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进行了重新计算

。

注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完成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权益分

配方案

，

为了更具有可比性

，

按照资本公积转增后的总股本计算

２０１３

年末每股净资产

。

因本

次增发价格远高于每股净资产

，

导致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每股净资产增加

。

（

三

）

本次非公开发行当年每股收益

、

净资产收益率变动趋势

由上表可知

，

在假设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３０％

的情况下

，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

稀释每股收益在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成后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

主要是因为根据

《

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计

算每股收益时

，

新发行的

５９

，

３７６

，

５４６

股份在

２０１４

年的权重较小

，

且同时净利润有相应的增

长所致

。

因此若

２０１４

年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

，

且全年净利润增长

３０％

以上

，

则每股收益不会

受到摊薄影响

。

在假设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较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３０％

的情况下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

。

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

但本次募集资金不能

立即产生预期效益

，

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期和运营期

，

短期内可能对公司业绩增长贡献

较小

。

因此

，

本次发行后

，

在短期内公司存在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

同时

，

若

２０１４

年公司净利润没有实现增长或增幅较小

，

则本次发行后

，

公司每股收益也

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

特此提示

。

基于以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特定风险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并注

意投资风险

。

三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募集资金有效使用

、

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

提高

未来的回报能力的措施

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推动现有业务的发展

、

加强公

司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

、

严格执行公司的分红政策等措施

，

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公司即

期回报的影响

。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

（

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按计划有效使用的保障措施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的规定

，

２０１４

年公司在对原

《

山东瑞康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制定了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经公司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

募集资金使用

、

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

、

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以及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

为保障公司规范

、

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董事会将

继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

、

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

、

定期对募集资

金进行内部审计

、

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

以保证募集资金

合理规范使用

，

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

主要措施如下

：

（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核准后

，

公司将审慎选择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并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

；

（

２

）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１

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

管协议

；

（

３

）

监督公司严格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

（

４

）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

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

（

５

）

公司财务部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

，

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

；

（

６

）

公司审计部定期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报告检查结果

；

（

７

）

配合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

（

二

）

有效防范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和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施

公司秉承

“

服务健康

，

传递幸福

”

的企业使命

，

以

“

山东第一

、

全国前二十

”

为战略目标

，

顺

应医药市场发展趋势

，

抓住新医改

、

招标机遇

，

调整公司发展战略

。

主营业务除传统的药品销

售外

，

增加了医疗器械销售和医疗机构服务等项目

，

围绕

“

业务转型达成内涵式增长

”

和

“

购

并扩张实现外延式发展

”

两大战略

，

提升终端的把控和服务能力

，

探索电子商务业务和建立

现代物流服务体系

，

推进销售

、

采购

、

物流

、

电子商务一体化

，

全面提升公司的服务能力

，

力争

成为

“

山东最优秀的医疗机构的服务商

”，

并进一步确立山东省医药

、

器械流通行业的龙头地

位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从以下方面提升未来投资回报能力

：

（

１

）

专注于药品

、

器械的直销配送服务

，

进一步深耕老客户

公司将抓住药品

、

器械招标

、

基药使用比例提升

、

基药品种增补等政策利好

，

进一步深耕

老客户

，

通过自身优势争取更多的基药产品的配送授权

，

提高药品

、

器械的配送份额

，

不断提

高市场占有率

，

增加集中配送的客户数量

，

确保增量发展

。

（

２

）

拓展服务种类

，

提高竞争优势

拓展院内物流

、

医院化验室改造

、

医用织物洗涤配送等服务种类

，

更好

、

更全面的服务于

医疗机构

，

提升公司综合实力

，

提高竞争优势

。

（

３

）

继续扩大与生产厂商的业务合作

，

增加供应商数量和产品种类

将继续扩大与生产厂商的业务合作

，

继续做好对供应商的常规服务和个性化

、

差异化服

务

，

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公司美誉度

，

吸引更多的上游药品

、

器械生产企业直接与公司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

，

增加供应商数量和产品种类

。

（

４

）

改善公司物流

，

提高响应速度及配送能力

目前公司烟台

、

济南两大物流基地已投入使用

，

改善公司的现有物流基地布局

，

未来将

更好的助推公司业务发展

，

未来通过实施物流信息化系统

，

加强物流订单管理

，

为客户提供

准时

、

高效的服务

；

加强仓库管理

，

合理控制药品储存规模

、

提高仓储利用效率

，

降低经营成

本

，

提高响应速度及配送能力

、

准时配送

，

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

为公司的持续快速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

（

５

）

完善互联网商务平台

完善互联网商务平台完成从药品信息发布到在线交易

、

在线支付的全过程

，

建立医药生

产企业

、

医药商业企业

、

医院等销售终端直接联系的模式

，

实现信息

、

物品

、

资金的统一

，

以保

证公司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

。

（

６

）

精细化管理费用和控制成本

精细化管理费用和成本

，

从管理控制方案

、

管理控制制度和管理控制流程三方面细化人

力资源成本

、

采购成本

、

物流成本

、

质量控制成本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等成本费用

的控制

，

充分利用公司信息技术的支持

，

继续坚持对企业成本费用的精细化管理

，

进一步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

（

７

）

完善省域营销发展布局

，

适时拓展省外业务

完善省域营销发展布局

，

公司计划通过收

、

并

、

建等方式在山东没有成立子分公司的地

级市成立药品和器械公司

，

为当地业务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并在合适的时机和机遇

，

拓展省外业务

。

（

８

）

落实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

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落实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为落实

《

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的规定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公司严格依照

《

公司法

》

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

自主决策公司利润分配事项

，

制定明确的回报规划

，

充分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

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

，

完善了董事会

、

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

《

公司章程

》

现行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已经落实了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和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的规定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度

，

公司的现金分红比例

（

以现金分红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指标计算

）

分别为

１１．１６％

、

１０．１７％

、

１０．２５％

，

为投资者提供了较好的回报

。

公司在未来将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当年的利润分配方案

，

强化投资者的回报机制

。

综上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专注于

药品及器械的配送业务

、

拓展服务种类

、

改善物流

、

加强与生产厂商的业务合作

、

完善互联网

商务平台

、

完善省域营销发展布局并适时拓展省外业务

、

严格执行公司的分红政策等措施

，

降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

。

特此公告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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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电邮方式

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赖伟德先生主持

，

应到

董事

６

人

，

实到董事

６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

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徐国飞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根据大股东推荐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

，

同意选举徐国飞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

人

，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１

、

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

。

２

、

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候选人徐国飞先生的个人履历

，

未发现有

《

公司法

》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

，

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

上述候选人具有担任公司董

事的资格

。

３

、

我们同意徐国飞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

上述候选人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表决

。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徐国飞先生简历见附件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确定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０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同意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附件

：

董事候选人简历

：

徐国飞

，

男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硕士学历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历任熊猫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通信装备常务副经理

，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军工产业总经理

，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等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任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今任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至今任南京中

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

徐国飞先生长期从事通信技术的开发和管理工作

，

具有丰富的电子

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

。

该候选人在本公司股东关联方任职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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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地点

：

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华东科技会议室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５

、

会议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周二

）

下午

２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周二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周一

）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周二

）

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

公司将会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发出本次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

会议召开及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

二

）

提案名称

《

关于选举徐国飞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

三

）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之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时间和地点

：

凡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

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３０

前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前

（

含该日

），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时间为准

。

２

、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

本人身份证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本次会议股权登记

日的持股凭证

（

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

、

本人身份证及前述委托人证件证明

），

法人

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持股凭证

、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四

、

其他

会议地点

：

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华东科技会议室

，

与会代表交

通及食宿费自理

。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

邮政编码

：

２１００３８

联系电话

：

０２５－６８１９２８３６

、

６８１９２８３５

传 真

：

０２５－６８１９２８２８

电子邮箱

：

ｈｊｗ＠ｈｕａｄｏｎｇｔｅｃｈ．ｃｏｍ

五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

２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７２７

；

投票简称

：

华电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输入申报价格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

关于选举徐国飞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０

③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２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25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

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

序

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选举徐国飞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4-051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10%股权

公开挂牌转让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交易概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拟将

所持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电照明

）

１０％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议案

》，

并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进行了披露

，

可详见

２０１４－０４２

《

拟将所持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挂牌期满

，

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审核确认

，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电熊猫

）

取得受让资格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中电熊猫与

我公司签署了

《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

以

９６２．４６

万元价格受让我公司持有中电照明

１０％

股权

。

因中电熊猫与我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我公司收到全部转让款

９６２．４６

万元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

一

）

基本信息

１

、

名称

：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

住所

：

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

３７

号

３

、

法定代表人

：

赖伟德

４

、

注册资本

：

３６６２２８．５７

万元

５

、

企业类型

：

有限公司

６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子信息技术研发

、

服务

、

转让

；

电子产品研发

、

制造

、

销售及相关服

务

；

电子工程的设计

、

施工及相关服务

，

房地产投资

；

物业管理

；

实业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

服务

。

７

、

关联关系

：

同一实际控制人

（

二

）

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４８０９５０９．１８

万元

，

负债总额

３３９８２５２．１４

万元

，

净

资产

１４１１２５７．０５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１８８６０．４５

万元

，

净利润

３５３０３．１８

万元

。

（

经审计数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可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刊登的

２０１４－

０４２

《

拟将所持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评估价值为公开挂牌价

，

并通过竞标最终确定的价格

。

五

、

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

（

转让方

）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受让方

）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产权交易标的

：

甲方持有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

２

、

产权转让价格

：

人民币

９６２．４６

万元

（

即人民币玖佰陆拾贰万肆仟陆百元

）；

３

、

支付方式

：

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计人民币

９６．２５

万元

，

在

本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

。

除上述款中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

，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

，

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

８６６．２１

万元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应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交易凭证

，

并应在出具交易凭证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款项划入甲方指定账户

。

４

、

产权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

：

乙方承诺在成为标的企业股东后

，

继续履行与现有职

工的劳动合同

。

六

、

交易对公司影响

１

、

公司通过清理非控股股权

，

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质量

，

充实公司发展的现金流

；

２

、

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当期损益产生投资损失

３７．５４

万元

。

七

、

备查文件

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0月 25日

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14-062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太阳纸业

"

）

收到控股股东山东

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阳控股

"

）

通知

，

太阳控股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

一

、

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太阳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股份

1,647,155,684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71.62%

。

太阳控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966,020,000

股

，

占公司全

部股份比例的

42.03%

；

剩余

681,135,684

股

，

其中

290,379,212

股为限售条件流通股

,

390,756,472

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二

、

减持计划

1

、

减持股东

：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2

、

减持原因

：

太阳控股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与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

"

瑞力

投资

"

）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拟与上海上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上海国际集团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及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上海市骨干国有企业合作

，

共同

对瑞力投资进行增资

，

并发起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其子基金等

。

太阳控股本次通

过与三大国资集团及瑞力投资的合作

，

实现太阳控股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先机

、

积极参

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尝试的战略部署

；

逐步形成产业链条上下游业务的相互密切合作

，

为做强做大太阳纸业主营业务及多元化发展打下基础

。

同时

，

太阳控股拟将部分减

持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

此次减持有利于解决太阳纸业一股独大的股权现状

，

优化太阳纸业股东结构

，

增

加二级市场股票的流动性

，

使股票价格能更好地体现公司价值

。

3

、

减持期间

：

自

2014

年

11

月

4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

。

4

、

拟减持比例

：

预计所减持股份合计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

。

5

、

减持方式

：

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

三

、

其他事项

1

、

太阳控股在太阳纸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自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即自

2006

年

11

月

16

日至

2009

年

11

月

15

日止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

2

、

太阳控股在关于追加股份锁定的承诺

：

太阳控股承诺在未来两年内

（

自

2010

年

9

月

10

日至

2012

年

9

月

9

日止

），

不对

其所持有的全部太阳纸业股票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太阳纸业股

份

，

也不由太阳纸业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

3

、

太阳控股关于对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锁定的承诺

：

太阳控股承诺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后

，

其本次认购的股票自非公开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自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2015

年

4

月

22

日止

）

不得转让

和上市流通

。

太阳控股均履行了所作承诺

，

本次计划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

情况

。

4

、

本次减持完成后

，

太阳控股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均不发生变化

。

5

、

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

6

、

公司将督促太阳控股按照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

规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14-063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对外投资可能涉及

公司股权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太阳纸业

"

）

接到控股股东山

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太阳控股

"

）

的通知

，

为推进上市公司战略转型

，

顺应经济改革发展潮流

，

太阳控股正在与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瑞力投资

"

）

及其股东筹划战略投资与合作事宜

，

本次投资合作可能涉及本公司不

超过

10%

的股权变动

，

变动后太阳控股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太阳控股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与瑞力投资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拟与上海上

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上海国际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及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等上海市骨干国有企业合作

，

共同对瑞力投资进行增资

，

并发起设立新兴产业

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瑞力基金

"

）

或其子基金等

。

瑞力投资是一家从事股权投资的专

业公司

，

具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

；

瑞力基金及其子基金是以新兴

战略性产业

、

新兴文化传媒产业和新兴文化科技地产为投资方向的基金

。

本次合作完

成后

，

太阳控股将委派专人参与瑞力投资及其管理的基金的投资

、

管理与运营

。

本次

通过与三大国资集团及瑞力投资的合作

，

实现太阳控股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先机

、

积极

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尝试的战略部署

；

逐步形成产业链条上下游业务的相互密切合

作

，

为做强做大太阳纸业主营业务及多元化发展打下基础

。

太阳控股的本次对外投资合作与太阳纸业不构成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

，

太阳控股对外投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尚需履行内外

部审批

、

签署正式协议等程序

。

相关事项如涉及需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公司将根

据事项进展情况进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